民法債編各論  授課大網

一、課程概要與學習目標
本課程係以民法規定之典型契約為主要授課內容，使同學於修習民法債編總論之後，能夠進一步對於各種契約的重要內容，能有深入的瞭解，並知悉相關實務爭議問題。

二、參考教材
黃立 編，民法債編各論(上)(下)，元照

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中下)，元照
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上)(中)(下)

黃茂榮，買賣法

黃茂榮，債法各論(一)

三、課程大綱及講授進度

§1 買賣契約

壹、買賣契約之概念與成立
貳、買賣契約當事人之義務
參、權利瑕疵擔保
肆、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伍、危險負擔
陸、特種買賣
  一、分期付款買賣
  二、動產擔保交易法上之附條件買賣
  三、保留所有權買賣
  四、融資型交易
  五、期限利益喪失條款
  六、解約扣價條款
  七、取回權

§2 贈與契約

壹、意義
貳、成立與生效
參、贈與人之義務與責任

肆、贈與之撤銷

伍、附負擔之贈與

§3 租賃契約

壹、租賃契約概說
貳、租賃契約當事人之義務
參、租賃契約之變更與買賣不破租賃
肆、租賃契約之消滅
伍、租賃契約與第三人之關係

四、評量方法

考試成績：80%、上課表現：20%
